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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策略聯盟規劃書 

104年3月10日國立臺灣大學第2850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十一世紀是科技整合的世紀，尤其是生物醫農與資訊電子、工程、管理等科

技整合的技術及產品的研發正方興未艾，且勢必影響未來國內廠商在國際間的競爭

力。臺灣大學是國內唯一具有完整生物、醫學、農學、資訊電子、工程、管理、人文

社會及基礎科學等領域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最具科技整合成功的基礎。配合政府

政策，將臺大竹北分部建設成跨領域整合研究校區，為產業界培養跨領域研究人才、

開發新整合科技技術及產品等是臺灣大學現階段所必須肩負起的一項新使命，亟需

產業界的協助。因此，冀望藉由與產業界組成產學合作策略聯盟，將臺大竹北分部

建設為一產學合作的示範校區。 

宗旨 

    結合臺大現有資源、凝聚各方創意、發展與整合生物醫農及尖端科技相關領域

之教育訓練與學術研究;配合產業發展需要，激創出尖端技術;實踐發揚研究成果，培

育人才;與生物醫學園區相輔相成，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藉此加速進行臺大竹北分部

之開發與建設，以呼應地方政府、新竹縣民及本校師生之殷切企盼。 

任務 

 建立產學合作研究園區，提供相關業者投資、育成、經營及技術等支援

及諮詢，以及空間、人力與設備之實質支援。  

 設置以科技技術及管理知識為主之教學單位與推廣教育中心，培養整合

科技高級人才並提昇高科技管理幹部之企業管理知能。  

 結合學校及地方資源，促進地區之蓬勃發展。  

策略聯盟方式  

參加策略聯盟為會員，可採下列任一方式: 

一、捐建獨棟大樓 
1. 捐建獨棟大樓者，除會員基本權利外，可取得大樓命名權，但名稱需

經校方同意，並依「國立臺灣大學竹北分部產學合作研究園區使用管

理辦法」負擔必要開銷下得指定大樓25%空間作為會員研發部門與本

校研究人員共同研究使用空間，為期25年。 
 



2. 捐建者並得在前項產學合作契約履約期程內，依「國有房地租金標準」

並依「國立臺灣大學竹北分部產學合作研究園區使用管理辦法」負擔

必要開銷，租用大樓指定25%空間以外之其他空間。 
 

3. 前述25年期滿後，捐建者得申請續約進行產學合作及租用空間，每次

為10年，以2次為限，並依「國有房地租金標準」及「國立臺灣大學竹

北分部產學合作研究園區使用管理辦法」規定支付全部使用空間之租

金及管理費。  
 

4. 以上捐贈大樓使用空間面積計算依該大樓使用執照所載建物面積為基

準，但不含地下停車場與屋凸。 
 

二、連續十年每年捐贈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 
採此方式者，除會員基本權利外，可取得本校竹北分部預設研究中心之一

或會員指定設置之本校竹北分部研究中心之命名權;並得指定與本校共同

研究項目，研究經費用於會員研發人員者由會員支付，用於本校研究人員

者由本校研究發展處配合;該項研究在負擔必要開銷下，捐贈期間得使用

本校竹北分部200坪建物空間。 
 
三、連續十年每年捐贈新台幣伍佰萬至壹仟萬元 

採此方式者，除會員基本權利外，可取得本校竹北分部預設研究中心下設

實驗室之一或會員指定設置之實驗室之命名權;並在提供研究計畫經費下

得指定該實驗室進行特定之研究項目;該項研究在負擔必要開銷下， 捐贈

期間得使用本校竹北分部100坪建物空間。 
 
四、每年捐贈新台幣壹佰萬至伍佰萬元 

採此方式者，可享有策略聯盟會員之基本權利。 
 
策略聯盟會員之基本權利 

1. 所有會員均享有優先參加本校產、學、研相關活動之權利，如最新研發成

果資訊的取得、參與尖端技術的發展、技術移轉說明會、與教授及學生的

學術交流、校園徵才與人才培訓課程等。  

2.  個別校園徵才、國防役徵才及引介當屆畢業生面試。  

3.  獲本校推薦學生至會員廠商暑期工讀或實習。  

4. 優先安排策略聯盟會員與學校交流，包含演講或向特定教授諮詢、學習等

項目。  



5.  配合產業發展需求，輔以專業課程開授，辦理策略聯盟會員廠商之員工在

職班培訓。  

6. 開放每家策略聯盟會員有六小時的免費In-house課程，由教授到會員公司

上課。  

7. 享有參加本校主辦之產、學、研相關活動之優先權利，含不定期邀請國際

級人士舉辦專題研討會;每次研討會得享有若干人次免費參與該次活動之

權利，前述免費參與人次於產學合作協議書訂定之。  

8. 除可參與當年度本校成果發表/研討會，另外免費提供會員廠商場地以設

立其open house course。  

9. 會員研發人員可經同意與本校教授協同指導學生論文。  

策略聯盟其他約定事項 

1. 策略聯盟會員與本校共同研發產生之智慧財產權利分配，須與本校事先約 
定。   

2. 除策略聯盟會員外，其母公司、子公司、轉投資公司、策略夥伴公司或相

同負責人之公司，仍需獲本校同意後始得進駐本校竹北分部，共同進行產

學研究。  

3. 園區捐贈方式除行政教學研究園區(暨行政教學大樓) 外，捐建產學合作

研究大樓者需連同園區範圍內所需建置之相關設施(包含基礎建設與基礎

工程，及所需負擔之園區聯外交通道路設施、公用事業設備) 併同捐贈。 

4. 策略聯盟會員應與本校共同組成「國立臺灣大學竹北分部產學合作研究

園區管理委員會」，並依「國立臺灣大學竹北分部產學合作研究園區使用

管理辦法」，督導研究園區管理單位之營運，負責研究園區之管理(包含

園區大樓、設施設備維護、環境安全衛生、停車管理、會議室及其他公共

設施之使用管理)。 

5. 策略聯盟會員之合約權利，因公司存續、併購、經營結構改變或特殊原因，

與本校相關系所簽有產學合作者，得在獲本校同意下將所屬產學合作權

利移轉。 

6. 其它由會員與本校商議辦理項目，須與本校事先約定。  


